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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

1.1 基本规定

1.1.1 本技术规范书为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55MW煤气发电项目而提出技术上的规范和说明。
1.1.2 本次工程招标采购的发标方为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投标方为系统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系统调度自动化设备及技术服务集成商，最终用户为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1.1.3 本技术规范书中提出的仅为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必须仔细阅读技术规范书的全部条款，提供符合国家和有关行业最新版本的标准和完全满足技术规范书所规定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和相应的技术服务。
1.1.4 投标人资格：

（1）必须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必须具有在安徽电力行业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化的应用案例（提供业绩证明）。

（3）应能协助完成安徽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对项目的验收。

1.1.5 本技术规范书的解释权属于发标方。未经发标方同意，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对技术规范书做出任何修改。在未经双方商定作为合同技术附件之前，发标方单位保留技术规范书修改的权利，可以及时提出变更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买卖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发标方有权提出因规范标准和规程发生变化、与相关系统接口要求改变以及安装环境发生变化等所产生的一些补充要求，具体事项由买卖双方共同商定。
1.1.6 技术规范书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合同的第一附件，与合同正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工程的其它技术文件，如设计联络会纪要、双方确认的测试和验收文件等与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1.1.7 本技术规范书中未尽事宜，由买卖双方在合同技术谈判时协商确定。
1.2 工程简介

1.2.1项目名称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55MW煤气发电项目。

1.2.2工程设计范围

根据省经研院批复文件，电网增加系统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系统调度自动化设备，最终满足安徽电力调度要求。
1.3 投标须知

1.3.1 投标方的投标文件必须清楚地指明所响应规范书中各章各项要求的实际指标值，以说明是否满足其要求。如果不满足规范书要求，投标方应在投标书中以“对招标文件的意见和与技术规范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1.3.2 对于本技术规范书未能提出但投标方系统已具有的功能及相关技术性能指标，投标方应在其投标文件中加以补充说明，并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如果投标方认为本技术规范书所描述的功能、接口、设备等与目标系统要求有所不一致或部分要求不合理，可在响应原要求后给出建议方案及设备配置，此建议在评标时将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考虑。
1.3.3 本技术规范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发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最新版本且更高一级的标准执行。

1.3.4 投标方在其投标文件中应对建议的每个硬件和软件(包括型号/部件号)必须逐一准确说明，对每个单项产品，投标方必须提供原厂商的正式技术指标说明材料。投标方认为需特殊说明的部分应附有详细的技术资料，否则由于评标理解不同，产生的后果由投标方负责。

1.3.5 投标方投标文件的内容应该包括发标方要求的全部设备及其相关的连接设备、电缆等，其它需要报价的也应在清单中给出，以保证所购设备得以正常连接和运行。否则，相关连接设备的费用被视为已包含在报价中或视为免费。

1.3.6 本技术规范书在内容或技术指标上如果存在错误(包括印刷错误)，投标方可在技术建议书中提出，经双方确认后对错误内容进行修正。

1.3.7 投标方应在其技术建议书中提供交货、运输、现场测试、验收、培训和设计联络会等项内容的日程安排。

1.3.8 投标方的投标投标文件要求以中文书写(原厂商的资料可为英文)。投标方应保证对本次招标所有技术说明文件保密，在招标前和招标后不得向其他单位公布招标项目单位的有关材料。

1.3.9 投标方所提供的所有设备必须符合本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所有设备必须为新设备，并能在中国境内安全使用(包括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合法使用权)。
1.4 买卖双方的职责

1.4.1 投标方的责任

(1) 提供合同规定的所有硬件设备和软件(包括合同范围内的所有硬件设备之间的连接电缆和连接设备)，并保证系统完全符合最终技术规范的要求。如果系统中含有第三方提供的设备，投标方也应负有和投标方提供的设备相同的责任。

(2) 提供必需的技术资料和文件，并对其正确性负责。

(3) 提供所有合同设备的备品备件、系统指导安装和维护所需的专门工具和试验仪器仪表(包括编程、调整、测试和校核)。

(4) 负责提出所提供的设备对供电、接地、消防、运行环境及安装等要求。必须保证所提供的设备能够安全地安装在指定地点。

(5) 负责供货范围内所有设备的包装、运输。

(6) 负责进行系统的工厂验收、现场调试和参加现场验收。

(7) 负责对发标方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提供必要的工作场地、硬件设施和培训资料。

(8) 为用户提供良好的现场技术服务。在系统现场设备安装、功能调试和试运行期间，派遣专家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9) 在保质期内提供必要的保修服务。投标方应保证及时免费维修或更换任何并非由发标方人员非正常操作而导致的设备缺陷或故障，并应提供限时到达现场的维修服务。

(10) 按合同要求为发标方提供必要其它的服务。

1.4.2 发标方的责任

(1) 提供与本项目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参数(如电源状况、设备现场布置要求等)。

(2) 确认投标方提供的系统资料。

2. 供货
2.1二次主要设备及材料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及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芜新变侧

	1.1
	110kV线路光纤电流差动保护
	
	台
	2
	原屏更换

	1.2
	过载联切装置
	
	台
	1
	

	1.3
	网络安全监测装置
	
	台
	2
	

	1.4
	防入侵监测装置
	
	台
	2
	

	1.5
	无功电压控制系统屏
	含无功电压控制系统一套
	面
	1
	

	1.6
	监控系统扩容及远动数据传输
	
	项
	1
	

	1.7
	调度数据网路由器
	
	台
	1
	

	1.8
	电能采集装置
	
	台
	1
	

	二、
	升压变侧

	2.1
	故障滤波装置
	
	套
	1
	

	三、
	站外部分

	3.1
	110kV线路光纤电流差动保护
	
	套
	2
	铸钢变侧

	3.2
	110kV线路光纤电流差动保护
	
	套
	2
	月桥变侧

	3.3
	110kV线路光纤电流差动保护
	
	套
	2
	喻村变侧


注: 投标方应确认上表，并对之进行补充、细化，提出自己的完整详细的供货清单，所有光差保护均要满足国网九统一要求。

2.2供货需求说明

2.2.1 供货范围内所有硬件连接设备均由投标方提供。
2.2.2 所提供的设备必须在投标前获得电力相关部门的检验合格证书。
2.2.3 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包括硬件和软件)必须是成熟的、完整的，而不是正在开发和准备开发的，并且能很好地适应电力系统的特点。全部设备应具有全新材料、先进结构和一流的工艺水平。

